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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目的

1、 了解美國家庭暴力防治系統的運作。

2、 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機構的運作方式及服務內容。

3、 相關處遇方案的實施。

4、 美國有關家庭暴力議題最新的關注焦點。

2、 過程

此次研習自91年7月1日至91年9月30日，共計三個月；期間觀摩美國喬治亞州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的運作、完成在Men Stopping Violence有關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方案的實習、觀摩TAPESTRI男性加害人團體的運作以及參與第七屆全美國際家庭暴力年會暨研討會（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amily Violence）。

3、 心得

1、 制度層面

1. 司法系統的配合：司法是家庭暴力防治的核心。

2. 防治工作專人專職化：並配合有相關的專業訓練。

3. 多重專業防治系統的整合：包括法院、警政單位、司法矯治單位、婦女權益倡導者及加害人處遇機構間的協調合作。

2、 實務層面

1. 文化因素的考量：對移民、難民的關注與尊重。

2. 各專業間的協調合作

3、 社會教育層面

1. 公共政策及議題的倡導

2. 對其他相關專業人員的訓練

3. 青少年性別暴力防治的重視

4、 建議

1、 司法系統的配合：相關法令的修訂，將家暴保護令之核發改為刑事案件來審理，針對家暴加害人設有專職之觀護官員。

2、 家暴處遇中之文化因素考量：針對遭受家庭暴力戕害的大陸新娘、外籍新娘家庭，應多予關注，並考量尊重其文化背景，提供妥適的專業服務。

3、 公共議題的倡導及社會教育：對於有關家庭暴力的公共議題，各專業人員應有職責，積極投入倡導及教育的工作，提高社會對家庭暴力議題的關注，最重要是導正默許性別暴力的社會文化及態度。

4、 青少年的性別暴力防治：家庭暴力首重預防，青少年的性別暴力防治工作，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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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在精神醫療領域工作多年，最大的感觸是，工作所需具備的專業能力，永遠及不上案主及社會環境的需求，特別是家庭暴力防治法於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立法三讀通過，經總統公布於八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正式實施，從此『法入家門』。此法最大的特色是關於對加害人處遇制度的設計，強制要求家庭暴力加害人應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治療與輔導等。而民國九十年二月以後，依據行政院衛生署修正『家庭暴加害人處遇計畫規範』，各精神醫療機構需配合辦理有關家庭暴力加害人處理計畫，這對過去只熟悉精神疾病領域的筆者是全新且具挑戰性的工作。

事實上，為配合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實施及落實對家庭暴力加害人的處遇計畫，近年來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規劃了相當豐富的訓練，提供專業人員在理論、實務及制度面上，對家庭暴力議題能有所了解，唯此工作係一跨領域之多專業的整合工作，筆者參與的處遇工作也只是防治計畫的一環而已，因此亟需對家庭暴力防治的系統有一整體的了解，期在未來的工作上能順利與整體防治系統契合。

美國自一九七O年代起即有民間團體的反家庭暴力運動興起，經由婦女權益的倡導，喚醒民眾對受虐婦女的關切與協助，八O年代以後，更有許多專業助人者，體驗到家庭暴力的解決，需透過對家庭暴力加害者的處遇，才得以根本終止對女性暴力的問題，因此全美各地均有專責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的機構應運而生，各處遇機構均有其特殊理念及工作模式，值得觀摩學習，因此筆者選擇以美國做為研習的地區。此次研習的目標如下：

4、 了解美國家庭暴力防治系統的運作。

5、 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機構的運作方式及服務內容。

6、 相關處遇方案的實施。

7、 美國有關家庭暴力議題最新的關注。

貳、過程

    此次赴美研習，係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所屬醫療院所，，九十一年度因公派員出國計畫補助，前往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及加州研習，此行蒙美國杜克大學蒲教授慕蓉、國立中正大學林教授明傑、行政院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張組長秀鴛、臺北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洪組長娟娟之行前指導，及社會服務室陳主任金玲的全力支持，使筆者在赴美研習的過程可順利進行，在此致上萬分的感謝。

    此行自2002年7月1日至2002年9月30日止，前兩個多月停留於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在Men Stopping Violence 兩位執行長Dick Bathrick、Ulester Dogalus的安排督導下，於MSV完成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方案之實習，實際深入參與處遇方案的實務過程，並了解MSV的組織運作方式；期間更觀摩了解喬治亞州家事法庭審理家庭暴力案件的程序，以及所有相關專業人員（包括法官、檢查官、法院家暴案件協調員、矯治觀護官、警局家暴調查官、處遇機構等）間合作的模式；更重要是看到各專業機構間的相互尊重、推崇與合作，收穫甚多。

2002年9月23日至2002年9月28日，適逢第七屆全美國際家庭暴力年會暨研討會於加州聖地牙哥市舉行，筆者經月前事先聯繫報名，得以順利與會，和來自世界各地從事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專業人員共聚一堂，分享學習在實務工作上的經驗。

以下就筆者此次研習的內容逐一介紹：

I、 喬治亞州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 （Georgia Commission on Family Violence）

一、組成：

此委員會大約是十年前由喬治亞州州長指示成立，並要求由州內資深且德高望重的法官擔任委員會主席，下設有各委員、執行長及工作人員等。參與委員會的委員代表包括法官、警察部門之專職調查員、司法矯治部門的觀護官、婦女保護機構之代表（亦即婦女權益倡導者）及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之治療機構代表等。

二、任務：

（1） 規劃喬治亞州家庭暴力防治計畫

（2） 監督家庭暴力相關法令執行及調查資料的建檔

（3） 制定喬治州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方案之處遇標準

目前喬治亞州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方案之處遇標準為24週。

（4） 規劃家庭暴力專業人員訓練方案

例如：定期舉辦有關家庭暴力議題之論壇、法官專業訓練納入有關家庭暴力議題之專題等

（5） 發展並監督各郡家暴委員會之工作模式

州以下之各郡均設立相同之專案委員會（task force），確實執行州委員會決議之工作，並依各地區之特性發展其工作模式。例如拉丁裔社區，有拉丁裔之專業人員結合教堂發展出符合拉丁裔文化的加害人處遇方案。

三、組織運作：

喬治亞州家暴委員會每三個月定期舉行會議，由擔任主席的法官親自主持，討論委員會的年度發展計畫及計畫執行情形，例如當年度喬治亞州家庭暴力之調查結果及各項處遇計畫的執行成果等。委員會亦不定期邀請委員舉行會議，討論特定的方案及議題。委員會主席對於參與擔任委員之機構專業人員，均相當地尊重及借重其專業能力，同時在會議中亦不斷重申家庭暴力防治是國家保障人民及社區安全的最基本職責，勉勵及感謝所有與會委員在其專業上的努力與貢獻。

整個委員會的運作相當具有效率，筆者共參與了委員會每季的例行會議、制定家暴加害人處遇標準的專案小組會議、專業人員的專業訓練（家庭暴力專題論壇）等；從中看到喬治亞州對家庭暴力防治的重視與努力，也學習到各專業領域彼此的尊重與合作。

II、 Men Stopping Violence

一、簡介

（一）歷史背景：

Men Stopping Violence成立於1982年，創立者為Kathleen Carlin女士（1939-1996），它是美國東南岸最早，也是最富盛名的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機構。它原有的運作方式是由Kathleen Carlin女士帶領一群男性專業工作人員，針對加害人進行處遇，女性在此機構是訓練者及督導者的角色，透過女性角色的回應與提醒，使男性工作人員能在處遇方案中，不斷反省性別角色與社會文化建構對家庭暴力的影響。因此機構是由男性工作人員與男性加害人工作，此傳統歷經二十年，即使在創始人Kathleen Carlin去世後亦未曾改變。不過近年來此機構亦不斷反省思考，有關女性角色在處遇過程的貢獻，因此在今年首度嘗試接受女性實習生（亦即筆者）的訓練計畫，希望在未來的處遇方案能有所創新及改變。

（二）任務：

Men Stopping Violence為一致力於終止對女性暴力（性別暴力）的社會改革機構（Men Stopping Violence is a social change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ending men’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三）服務理念：

鑑於家庭暴力已成為公共衛生及人權的重要議題，而研究也顯示約有三分之一的婦女終其一生有可能遭到配偶或男友施虐，若再加上其間孩童所受的不良影響及失業、相關醫療等問題，家庭暴力對社會影響之鉅，顯而易見。然而男性對女性施以暴力不單純只是那些『少數壞男人』的問題，其實它是社會規範中期待男性於親密關係內對女性施以控制的一個結果，因此MSV希望能夠改變社會的制度、文化、態度或規範中，默許男性對女性施以暴力的現象，創造一個對所有女性、女童、男性、男童而言，都是安全、尊重、公平而正義的環境。

其中最基本的工作方式是透過地方性或全國性的教育宣導、工作坊、研討會及專業訓練來推廣MSV的理念。此外，MSV透過處遇方案協助男性加害人去了解暴力控制行為對家庭及其本身的影響，並強調男性須為此負起社會責任。而家庭暴力的減少直接受惠的是，我們的社會中婦女及家庭可以更加健康、減少不必要的醫療支出，同時降低司法及社會福利服務的沈重負擔。

二、服務內容及運作方式

（1） Men Stopping Violence Court Calendar

MSV和喬治亞州DeKalb郡法院合作，配合法院家事法庭的calendar，對家暴加害人進行MSV處遇方案的介紹，法官也依其犯行嚴重與否，當庭建議情節輕微及頗有悔意者的男性加害人到MSV的Court Class。

（2） Men Stopping Violence Court Class

涉嫌家庭暴力犯罪的男性加害人，在個人意願下(配合檢察官、觀護官員的監督下)，參加MSV在DeKalb法院所舉行的Court Class， 此課程檢視男性如何利用虐待、操控的手法來對待女性，以增強並維持對女性的權力及控制。課程中善用錄影帶及其他教育性的資料，激發參與的加害人透過相互對話的方式來了解他們對暴力及控制行為的選擇。

課程也討論『Who batters and why?』，以及對男女兩性關係的迷思。最後更將討論推及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之間的關聯，讓參與課程的加害者了解社會建構及社會態度是如何影響男性戕害女性，而男性如何在這其中而不自知，企圖喚起男性的自省及改變的意願。此課程是完全免費提供給加害人。所有費用由法院支付。

（3） Men Stopping Violence Orientation Class

    MSV開放諮詢專線供男性諮詢登記參加一個半小時的Orientation Class，此課程是開放給男性加害人，或那些對於自己的控制行為是如何影響女性的生命感興趣的男性來參與的，這也是參加MSV  24週處遇方案的第一步。

    此課程需由當事人親自詢問登記，每二週舉行一次，由資深的專業人員帶領，其中會安插一位CRP成員、實習生或志工來協助示範課程進行的方式，主講者多以相當結構的方式來介紹家庭暴力的嚴重性及其影響，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和同性戀厭憎症間的關聯，以及MSV長久以來的工作及任務，並介紹MSV的處遇方案， 有興趣及意願者可填寫申請表，將再另外約面談時間。Orientation Class收費15美元。

（4） Application Interview

Application Interview是針對新的申請者所進行的一對一會談評估，會談最主要是對施虐者過去親密關係及施虐行為進行深入的了解與篩檢，決定申請者是否很認真嚴肅地想要改變並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也是申請進入24週處遇方案的前哨站。此會談收費65美元。

（五）    24-Week Educational Course

24週的處遇方案是以認知教育團體為主，採半開放式進出的方式 每次團體進行二小時，每一位欲加入的個案，可先至團體觀摩一次團體進行的過程，確定意願後簽定合約始可以進入團體。成員每週固定核對自己的施虐或控制行為，並聆聽其他成員的回饋，所有成員在第十二週、第十八週及第二十四週均得作一次自我發現的review， 此時成員得帶一位至二位社區中的友人出席參與，見證他的過去及現在的改變。24-Week 的團體課程每次收費40美元。

    團體的合約內容原則如下：

1. 必須全程參與24週的課程（每週2小時）。

2. 準時出席團體。

3. 積極參與團體討論。

4. 每週須閱讀團體所規定的文章。

5. 每週須和團體其他成員有所聯絡。

6. 禁止任何型式的身體暴力。

7. 每週報告是否有任何控制的行為。

8. 自行付擔團體費用。

團體治療者（facilitator）在此的角色，比較像是個指導者及教育者；團體中由治療者示範給予成員confrontation及challenge，鼓勵成員們彼此互相挑戰其男性優越感及有關性別歧視的議題，可同時團體也鼓勵成員們相互支持，透過每週固定的彼此聯絡機制，形成男性間的情誼支持網絡。團體是既溫暖、有力又深具反省性。團體觀察中可明顯看到成員們，對自我認知及暴力控制行為的反省，也看得到他們日漸培養出對女性的尊重與對自己的肯定。

MSV希望透過團體非常深省的討論過程，讓成員們學習到自我肯定及自我反省，並實際對過去暴力控制行為開始有所補救。

（6） Community Restitution Program(CRP)

對於已完成24週處遇方案，且表現良好願繼續和MSV工作的個案，依其個人意願參與，並在團體治療者及配偶的推薦及同意下，參與CRP。

MSV認為加害人需對其過去施虐行為，及對社區的不良影響有所補贘，CRP就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同時能讓成員持續對其行為展現責信感，成員衷心對自己對社區所造成的傷害有所懺悔，並願投入貢獻社區，由治療者帶領成員討論種種參與社區終止性別暴力的活動。

CRP所強調的是，成員在日常生活中嚴記自己對於社區終止性別暴力的責任，除不斷反省平時自己是否有暴力控制行為外，若遇任何對婦女施予暴力控制行為的情境，成員都得有勇氣與責任，予以制止；挑戰那些支持對婦女施予暴力的社會機制、社會態度；支持倡導終止性別暴力的社會運動等。最重要是成員間相互信任，持續其自我的責信感。

CRP每月聚會一次，每次團體2小時。不收取任何費用。

三、成效評估

    MSV為一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2001年共有2600名男性家庭暴力加害人完成MSV的24週處遇方案，喬治亞州Fulton County及DeKalb County法院持續多年和MSV簽定合約，提供郡內男性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方案；除上述加害人處遇方案外，MSV更為各社群提供各種有關家庭暴力的專業訓練，包括教會、司法人員、學校教育人員等；近年來MSV更致力於青少年暴力的防治工作，持續於各學校及青少年社團推廣性別暴力防治的教育；對各項有關社會公平正義之公共政策的倡導，MSV更是從未缺席。

MSV因其工作的重要性獲得社區的認同，每年均獲得各基金會及社區民眾的捐款資助，其董事會的董事多是認同支持MSV理念，而自願參與支持MSV的工作。

III、TAPESTRI（The Refugee and Immigrant 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一、簡介

（1） 歷史背景

為回應日益增加的難民、移民受虐婦女與兒童的需求，來自不同社群的倡導者，於1995年齊聚一堂並組織婦女們成立喬治亞州難民、移民受虐婦女聯盟（Georgia Coalition For Battered Refugee and Immigrant Women），此聯盟推動建立了國際婦女之家（International Women’s House），它是美國東南岸最早的難民、移民受虐婦女庇護所。1997年，美國國家犯罪防治局更授與聯盟獎勵，鼓勵其為犯罪預防之模範方案；1998年，聯盟正式更名為TAPESTRI ，期許為來自不同社群的難民、移民受虐婦女發聲。

（2） 任務

TAPESTRI為一致力於終止難民及移民家庭暴力的組織，並善用文化敏感度及適切之工作方式來提供服務。有鑑於家庭暴力對難民及移民家庭的影響，TAPESTRI透過教育、社區組織、直接服務及倡導的方式來改善遭受家庭暴力家庭的生活。

（3） 服務理念及特色

TAPESTRI的信念為：每個人都有權利免於恐懼地居住在自己的家中。此機構的宗旨乃在於增加對那些尚未獲得公民權的社群更多的服務管道。難民及移民婦女與兒童應可尋求並獲得以尊重其語言、文化、種族、年齡、性別傾向、殘疾與否及宗教信仰為基礎的協助，TAPESTRI的成員以這樣的方式共同生活著，並試圖在與難民、移民社群互動時建立此價值模式。

二、服務內容及運作方式

（1） 服務內容

1. Multi-Cultural Training in Domestic Violence 
增加主流庇護所及家庭暴力防治方案對難民、移民受虐婦女特殊需求的了解，及其可近性。 

2. National Refugee Partnership Against Family Violence 
和全美各地的難民及移民社群相互支持並分享資源。 

3. International Women’s House (shelter)
作為倡導委員會，以支持並確保所提供的服務有其文化的適切性。

4.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Outreach 
教育難民及移民社群何謂家庭暴力，並開發協助受虐者的資源。

5. Advocacy
在地方及全國倡導有關難民、移民受虐婦女的權益。 

6. Immigrant Me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增加男性參與終止性別暴力的行動（這包括針對難民、移民男性加害人的24週處遇課程）。

（2） Tapestri Men’s Group
1999年底，TAPESTRI的倡導者承擔另一重要方案，發展TAPESTRI的男性團體，以強化社區中對難民、移民婦女受虐的重視。TAPESTRI邀請舊金山Centro de Capacitacion para Erradicar la Violencia Intrafamiliar Masculina (CECEVIM)的主持人Antonio Ramirez來進行訓練，有超過20位的工作人員參加了為期五天的專業訓練，其中有7位男性工作人員本身是移民。在TAPESTRI女性倡導者的領導之下，這些參與訓練的男性發展了TAPESTRI的男性團體，這個團體方案基本上是由CECEVIM及Caminar Latino的治療理念及課程所發展出來的。

TAPESTRI男性團體的基本原則有：

1. 婦女的安全為最優先。

2. 尊重。

3. TAPESTRI女性倡導者對男性團體的治療者提供領導及督 導。

4. TAPESTRI女性倡導者持續和參加男性團體加害人之配偶維持規律的聯絡，建立信任關係及提供支持。

5. TAPESTRI不提供一對一的加害人處遇。

6. TAPESTRI不提供壓力管理課程，因為TAPESTRI相信：男性對女性暴力，不是因男性憤怒失控，而是因為他選擇使用暴力去控制他的配偶。

7. 只有加害人承諾完成24週的方案，才得以進入男性團體。

8. 男性團體開放給移民、難民及一般男性，費用視情況收費，通常每次團體收費10美元。

TAPESTRI的男性團體中，其特色是治療者本身也是移民或難民，筆者參訪的過程中，認識了有來自非洲、台灣、韓國及波蘭的治療。治療者在團體中的角色強調是和成員平等的，團體過程中完全以支持性治療為主，多給予成員肯定，未見任何confrontation或challenge。在TAPESTRI的理念中，難民、移民是社會中較為弱勢的族群，在適應新環境的過程中已相當程度遭受到擠壓，普遍缺乏自信及知識，因此團體是強調給予成員尊重、支持，透過治療者的示範及潛移默化的過程，使成員學習到如何自我調適其生活的壓力，進而學習到可以選擇不使用暴力來處理其親密關係。

三、成效分析

    TAPESTRI為喬治亞州家庭暴力防治委會的重要成員，同時更與各地方法院協同合作，提供難民、移民家庭暴力被害人及加害人適切之協助及處遇，此外更致力於協助難民、移民自助助人，多年來其影響己遍及喬治亞州及全美各地，深獲社區之好評，除獲政府單位讚揚、獎敍外，其服務方案更獲得基金會及社區之大量捐款補助。

IV、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amily Violence 
    第七屆全美國際家庭暴力年會暨研討會，於2002年9月24日至28日，在加州聖地牙哥市舉行，有來自世界20餘國，近1800名專業人員與會，筆者有幸在研習期間的最後階段，前往參與，收穫甚豐。

    在為期5天的研討會之前，大會另安排了一天的會前研討會，整個研討會熱烈而豐富，而今年的主題為 ”Working Together To End Abuse”。研討會共安排了超過百場的演講及工作坊，供與會的專業人員依主題或個人興趣選取。

    筆者所選擇的主題多是與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方案、家庭暴力目睹兒童的治療等相關議題為主，主講者多以其實務經驗和參與者討論分享。近來美國各地發生多件神職人員對孩童性侵害事件，故今年研討會有相當多主題聚焦於孩童可能遭特殊影響能力人物（照顧者、神職人員、教練等）性侵害之討論。

參、心得

    此次研習的重點雖是以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方案為主，但在MSV督導Dick Bathrick的協助之下，也積極觀摩了美國非營利組織的運作及組織間如何結盟串聯，謀求弱勢族群的福利，這對於主修社會工作的筆者，有相當大的啟發，看到社區工作立基於民主的精神。以下就研習心得及建議分述如下：

1、 制度層面

1. 司法系統的配合

在美國喬治亞州由於對於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重視，資深法官受命為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主席，統整所有家庭暴力防治的工作。而法院在家庭暴力的防治工作佔有核心的角色，尤其由家事法庭的法官專責處理，因而對於家庭暴力案件的審理更具專業性，且法官相當熟悉各項資源的運用，而使家庭暴力案件的處置更具妥適性，對於所有家庭暴力加害人，均有專職的矯治觀護官（probation officer），配合監督其矯治計畫，對加害人具相當嚇阻效果。

2. 家暴防治工作專人專職化

對家庭暴力防治工作而言，各專業人員的專職化是必須的，美國喬治亞州家庭暴力相關的警局調查員（police investigator）及司法矯治部門的觀護官（probation officer），均是專人專職化，同時有相對應之專業訓練，對於家庭暴力加害人的人格特質、行為模式及可能遭遇之種種問題均有深入之了解，因此在執行加害人處遇方案中均能配合法官之審理及專業處遇機構之需求，使其家暴加害人處遇方案的執行能真正落實，獲致成效。

3. 多重專業防治系統的整合

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是極需多重專業整合的工作，包含法院、矯治部門、警政單位、女性倡導者（female advocate）及加害人處遇機構等；防治資源的豐富性也讓審理家庭暴力案件的法官，得以妥適地將加害人轉介至處遇機構，並在矯治部門觀護人的監督下，配合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二、實務層面：

1. 文化因素的考量

誠如我們所熟知的，美國向來是民族的大熔爐，加上家庭暴力（性別暴力）的議題並無種族上的差異，許多的移民或難民家庭亦面臨家庭暴力的問題。經過多年協助國家新成員的經驗，文化因素已成為專業協助的重要考量之一，更進一步，許多的移民與難民在協助下，已成為專業助人工作者，並投入協助新移民與難民的工作。

2. 專業間的合作

家庭暴力防治相關的專業，彼此均能相互尊重、合作支援，觀摩實習期間，隨時可見不同專業處遇機構的合作，婦女庇婦中心的倡導者維持與家暴加害人處遇機構的聯繫，確實了解受害婦女的反應，及其互動關係的改變，同時也可確知加害人是否已真有所改變；此外矯治部門觀護官與處遇機構治療者的協調合作，也是重要的環節之一。

三、社會教育層面

1. 公共政策及議題的倡導

家庭暴力不只是家庭問題或個人問題，它更是體現國家系統是否能夠保障人民安全的最基本要求。但這樣的議題因其隱藏於家庭的獨特性，而容易被忽略，多年來因著民間許多關切婦女福利及家庭福祉人士的倡導，美國聯邦政開始立法並建立制度，保障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人身安全，且強制加害人需接受專業協助。事實上存在於社會文化中似是而非的觀念仍有許多待導正的部份，有更多弱勢族群的福祉亟待重視與保障，因此幾乎所有從事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機構，對於相關議題及公共政策的倡導均不遺餘力，透過倡導的力量，使人們重視相關議題，進而影響立法，以保障人民的福祉。

2. 對其他相關專業人員的訓練

由於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專職專人化，專業處遇機構均主動配合提供相關專業人員有關家庭暴力議題的訓練，包括法官、警察人員、觀護官、學校教育人員等，讓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員，對於家庭暴力防治有更深入的認識，由此基礎而得以建立多重專業的家庭暴力防治系統。

3. 青少年性別暴力防治的重視

暴力犯罪問題年輕化是目前美國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為預防及杜絕性別暴力問題，近年來各專業處遇機構（如MSV、Men Overcoming Violence等）紛紛規劃各種青少年的性別暴力防治方案，深入校園及社區，透過教育講座、團體討論、行動方案等，企圖消弭社會中漠視、默許性別暴力發生的氛圍，也讓青少年認識兩性關係的真締。

肆、建議

一、司法系統的配合

司法是家庭暴力防治的核心，應如同美國的制度般，邀請法官參與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此將有利於家庭暴力案件的審理，能更專業更妥適；此外相關法令的修訂也是必須的工作，期將家暴保護令之核發改為刑事案件來審理，並針對家暴加害人設有專職之觀護官員，落實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方案的執行，同時也完整家庭暴力防治系統。

二、家暴處遇中之文化因素考量

針對近年來日增之遭受家庭暴力戕害的大陸新娘、外籍新娘家庭，應多予關注，並考量尊重其文化背景，提供妥適的專業服務。特別應提供有關家庭暴力議題的教育課程，讓外籍新娘能了解其權益，甚至協助組織外籍新娘、大陸新娘，利用團體組織的力量，增進其適應；此外，婦女保護工作也應關注文化的議題，多為外籍新娘、大陸新娘的權益發聲。

三、公共議題的倡導及社會教育

對於有關家庭暴力的公共議題，各專業人員應有職責，積極投入倡導及教育的工作，提高社會對家庭暴力議題的關注，最重要是導正默許性別暴力的社會文化及態度。

四、青少年的性別暴力防治

家庭暴力防治工作首重預防，而家庭暴力問題的存在，正代表婦女人權遭受侵害的事實被漠視。近年來青少年的暴力犯罪問題日益嚴重，青少女被虐殺的案件時有所聞，因此針對青少年族群，進行性別暴力的防治工作，實刻不容緩。

伍、結語

    美國三十餘年的婦女保護及家庭暴力防治運動，共歷經三階段的發展，第一階段著重保護受虐婦女之人身安全，提供必要的協助，如庇護所等，對家暴加害人仍處於了解、探尋的階段；第二階段則發展出加害人處遇方案，首重認知輔導，企圖矯治加害人的行為；而最新的發展，是以支持性的團體治療，鼓勵加害人有其潛能，學習選擇不以暴力的方式來面對生活。

    臺灣地區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多年來民間力量投入不知凡幾，直至民國八十七年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通過，婦女受虐問題才受到正視，婦女的人身安全才開始受到保障，但由國外的經驗得知，家庭暴力的源頭在於男性、在於社會文化及機制，漠視婦女的權益、默許性別暴力的存在。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或許我們可以從他人的經驗中學習到如何改善家庭暴力問題，尋找到更適切的處遇方法；唯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在臺灣地區的啟動，至今不過四年餘，對於肩負加害人處遇工作的實務工作者而言，仍有相當大努力及精進的空間。

    最後，筆者以自己日前在國家地理頻道觀賞『物種演化』專題的經驗和大家分享。生物學家觀察研究物種演化的過程發現，和人類最近的近親動物，黑猩猩及侏儒猩猩，有著截然不同的社會性演化；黑猩猩相當暴力，雄性黑猩猩自青春期即開始有虐殺雌性及幼兒的情形，相反地，侏儒猩猩則崇尚和平，族群親密和睦；生物學者探索其間的差異，發現最主要的原因是，侏儒猩猩的族群中，雌性猩猩們早已發展出親密共享的氛圍，相互支持照顧，雄性猩猩也因而尊重愛護雌性及幼兒，整個族群充滿和平與親愛。或許我們可以從觀察人類近親的演化中，了解暴力與非暴力的本質及解決方式。唯有從女性的自覺與團結開始，才能促成男性的改變與社會進化、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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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各研習機構之Website：

1. Men Stopping Violence

www.menstoppingviolence.org
2. TAPESTRI

www.tapestri.org
3. 全美家庭暴力國際年會暨研討會

www.fvsai.org

